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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7 证券简称：天和防务 公告编号：2024-061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9月13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进一步满

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的额

度，本次调整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为人民币64,000万元，其中，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2,000万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其他

公司提供担保的第三方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同时，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该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原则上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

保或者反担保。本次调整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意授权公司或

子公司经营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等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公告的《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6）。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通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通量”）

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银行”）签

订了《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续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

期限为12个月。成都通量与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小企担保”）签订了《委托担保协议》，成都小企担保对上述借款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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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与成都小企担保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适用机构）》，约定公

司为成都通量的上述人民币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反担保期

限为3年。公司与成都通量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伍晶、赵晨曦、裘华英签订了《反

担保保证合同（自然人反担保）》，成都通量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伍晶、赵晨曦、

裘华英按照其对成都通量的出资比例为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

述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供担保前，公司为成都通量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本次提供

担保后，公司对成都通量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 称：成都通量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215656199 

3.设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05 日 

4.住 所：成都高新区合顺路 2 号 8 栋 3 楼 3、4 号（自编号） 

5.法定代表人：贺增林 

6.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设计、开发、销售：集成电路芯片、电子器件、集成电路模

块；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教育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8.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02%的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1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10.20 51.02 

2 伍晶 325.40 32.54 

3 赵晨曦 123.50 12.35 

4 裘华英 40.90 4.09 

合 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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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0.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1.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数据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止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74.19 9,578.75 

负债总额 15,873.63 15,226.0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0.67 500.59 

      流动负债总额 15,276.39 14,714.62 

净资产 -5,499.44 -5,647.33 

财务数据 
2023年1月-12月 

（经审计） 

2024年1月-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76.08 550.25 

利润总额 -3,362.90 -139.87 

净利润 -3,367.00 -147.89 

四、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名 称：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280772624 

3.设立日期：2004 年 03 月 25 日 

4.住 所：成都市高新区天晖中路 56 号曙光国际大厦 1 栋 16-18 层 

5.法定代表人：刘小华 

6.注册资本：25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经营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

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

资咨询、账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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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9.反担保对象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11.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数据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止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3,927.30 326,185.93 

负债总额 36,719.78 37,648.1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6,190.40 25,544.41 

净资产 287,207.53 288,537.79 

财务数据 
2023年1月-12月 

（经审计） 

2024年1月-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44.71 4,947.64 

利润总额 4,843.69 3,332.64 

净利润 2,553.37 1,330.27 

五、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成都通量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通量科技有限公司因自身业务需要委托甲方提供融资担保并签订了

《委托担保协议》，为保障甲方的合法权益，乙方自愿就甲方向债务人提供的

融资担保向甲方提供反担保保证。 

乙方已知晓，债务人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以下简

称“债权人”）签订《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续贷借款合同》。 

为保障债权人在上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得以实现，经债务人申请，甲方为

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了保证担保，并为此与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 

1.乙方反担保保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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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代偿金额和自代偿之日起的相应利息，利率按代偿当月公布的一

年期LPR的2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LPR调整而调整； 

（2）甲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案件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证费等及损失； 

（3）甲方因向乙方追偿而产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案件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等）及其他费用； 

（4）甲方与债务人签署的《委托担保协议》约定的担保费、违约金； 

（5）甲方的其他损失。 

2.反担保保证期间 

乙方的反担保期限为三年，自甲方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若分次承

担保证责任的，反担保保证期间以每次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3.反担保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在甲方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

内承担保证责任。在甲方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无论甲方在此项下是否

拥有其他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

方式），不论上述其他反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甲方是否向其他反担保人

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委托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

也不论其他反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反担保责任

均不因此减免，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反担保范围内承担

反担保保证责任，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152,80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3.22%，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贷款金额为人民币52,514.29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

币52,514.29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04%，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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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6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续贷借款合同》； 

2.《委托担保协议》； 

3.《反担保保证合同（适用机构）》； 

4.《反担保保证合同（自然人反担保）》。 

特此公告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